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环罚字〔2015〕10号

盈江县爱众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533123000012390 

组织机构代码：34675774-8 

法定代表人：吴朝广
地址：盈江县平原镇赏建路中央皓城3-14号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我局于2015年9月1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建设的天然气管道未获得环评批复擅自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以及建设的临时瓶组未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
以上事实，有《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勘察）记录》、《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但是，铁路、交通等建设项目，经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在初步设计完成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规定。

我局于2015年9月15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盈环罚告字【2015】10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截止2015年9月25日，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申请）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责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大写）叁万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帐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每日将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盈江支行  户名：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帐号：53001737436051001355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或者 盈江县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9月28日
